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2017 年博士生基本复试分数线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外语 业务课 总分 

临床医学 

内科学 

60 
70（临床基础 A） 

60（临床基础 B） 

135（临床基础 A） 

125（临床基础 B） 

神经病学 

皮肤病与性病学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外科学 

妇产科学 

眼科学 

耳鼻咽喉科学 

肿瘤学 

麻醉学 

儿科学 

55 
70（临床基础 A） 

60（临床基础 B） 

130（临床基础 A） 

120（临床基础 B）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急诊医学 

临床病理学 

口腔医学 
口腔基础医学 

60 
60（口腔基础 A） 

70（口腔基础 B） 

125（口腔基础 A） 

135（口腔基础 B） 口腔临床医学 

 

一级学科 外语 业务课 总分 

生物学 

60 60 130 

基础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55 60 120 

中西医结合 50 50 120 

药学 60 60 130 

护理学 55 60 120 



临床医学 

（“临-专”项目） 
50 50 100 

口腔医学 

（“临-专”项目） 

注：“临-专”项目即“上海市专业学位博士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项目” 

 

 

注意事项： 

1. 达线考生需在复试前准备好以下资料： 

1) 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 准考证 

3) 硕士毕业证书、硕士学位证书（应届硕士毕业生应持所在学校的研究生

证）（原件、复印件） 

4) 应届生：硕士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应届生）（考生需登录高等教育学生信

息咨询网 www.chsi.com.cn，进入“学信档案”在线申请学籍验证）。 

往届生：硕士学位认证报告（考生需登录“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

网”http://www.chinadegrees.cn，进入“学位查询”在线申请学位验

证，打印下载本人的学位认证报告，如不成功可根据要求申请书面认证）。

持在境外获得学历/学位的考生，须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认

证报告。 

5) 交大网上报名系统打印的报考登记表（共 3页，靠左侧装订好）、两封专

家推荐信； 

6) 硕士阶段学习成绩证明单； 

7) 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和目录；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等； 

8) 拟攻读博士学位的科学研究计划书； 

9)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原件及 1份复印件（应届生提供由培训基地

人事部门出具的“在培证明”（须注明培训科室及起始时间））（仅专业学

位博士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项目考生）； 

10) 申请定向培养的考生（仅本校附属医院在职职工），还需提交人事部门同

意报考的证明信。 

2. 专业课的考试将在复试时同步进行。具体由各培养单位统一组织安排，

采用笔试方式。考试科目为报名时填报的第三门课（代码为 38**）。 

 


